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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可以告偽證罪嗎？

⽂:簡珣（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2-12-13

本⽂

在律師的執業過程中，經常被氣急敗壞的當事⼈問起：「他講的都不對，我可以告他偽證罪嗎？」只是在法律
上，偽證罪不是ㄧ句「說不對」就能夠成⽴，還需要符合偽證罪的法定條件。（⾒圖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27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


圖1 怎麼樣會成⽴偽證罪？
資料來源：簡珣 / 繪圖：Yen

⼀、偽證罪的⾏為⼈是證⼈、鑑定⼈及通譯

刑法第168條[1]規定，偽證罪的⾏為⼈必須是證⼈、鑑定⼈及通譯；反之，如不具備上開特定⾝份，縱使所述
不正確，也不會涉犯偽證罪。（例如：如果作偽證的是「被告」，就不會成⽴偽證罪）。

另外，被告雖然對於⾃⼰的案件不是證⼈，但被告替同案的共同被告作證時，也適⽤證⼈的規定[2]，換⾔之，
雖然被告在「⾃⼰的案件」作偽證不犯罪，如果在「他⼈的案件」具結作證，他的⾝份就會從「被告」轉為
「證⼈」[3]。⼀旦具結，也應據實陳述，否則須負擔偽證罪的責任。



⼆、已踐⾏具結程序

偽證罪的第⼆個條件是陳述不實的⼈必須已履⾏具結程序。

刑事訴訟法上的「具結」是指依法有具結義務之⼈，履⾏他的具結義務[4]，確保在法庭上說的是實話。於實際
法庭或偵查中運作時，法官或檢察官通常會於證⼈、鑑定⼈及通譯陳述前提供⼀張寫有「當據實陳述，絕無
匿、飾、增、減」等具結義務的⽂件並告知偽證處罰，由證⼈、鑑定⼈及通譯當庭朗誦之後簽名，以完成具結
程序。

但並不是每個⼈在法庭上都能具結，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2款規定[5]，未滿16歲的⼈，以及精
神障礙不能理解具結意義及效果的⼈都不可以具結，就算具結也無效，在這樣的情形下在法庭上作偽證，也不
會涉犯偽證罪。

另外，刑事訴訟法第180條[6]及186條第2項規定，證⼈和被告或⾃訴⼈之間具有特殊⾝分時（例如現在或曾
經是被告或⾃訴⼈的配偶、直系⾎親、法定代理⼈等），有拒絕作證的權利，⽽且司法機關有義務在這些⼈作
證前事先告知這項拒絕作證的權利，經過告知，這些⼈仍然同意作證[7]，才可以讓他們具結作證。否則，依最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刑事判決[8]意旨，縱使這些⼈具結作證，在因為有可能使他們⾃⼰或跟他們有
上開特別⾝分關係的被告或⾃訴⼈受刑事追訴或處罰的危險之下做出了不實的陳述，也不構成偽證罪[9]。

三、須就案情有重要關係的事項為虛偽陳述

最後⼀個成⽴偽證罪的要件是：所述事實對案情有重要關係。

所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是指作證時所做的陳述事項有無⾜以影響裁判結果，也就是這個作證可能會使裁判
陷於錯誤[10]。也因此，如果證⼈、鑑定⼈或通譯所作的偽證（陳述不實在）只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也不會構
成偽證罪。

總⽽⾔之，「他講的都不對，我可以告他偽證罪嗎？」答案是否定的。證⼈、鑑定⼈或通譯必須已完成有效的
具結程序，且陳述不實的事實對案情有重要關係，才具備偽證罪的條件[11]，要告偽證罪也才告得成。

註腳
   刑法第168條：「於執⾏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鑑定⼈、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

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為虛偽陳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刑事訴訟法第287條之2：「法院就被告本⼈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該共同被告準⽤有關⼈證之規定。
」

[2]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被告以外之⼈（含證⼈、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依法律
特別規定得作為證據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參照），除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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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踐⾏詰問程序。刑事訴訟為發⾒真實，並保障⼈權，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問何⼈，於他⼈之案件
，有為證⼈之義務。」

   最⾼法院30年⾮字第24號刑事判例：「（⼀）所謂具結，係指依法有具結義務之⼈，履⾏其具結義務⽽
⾔，若在法律上不得令其具結之⼈，⽽誤命其具結者，即不發⽣具結之效⼒。
（⼆）偽證罪之成⽴，以虛偽陳述之證⼈已於供前或供後具結為其成⽴要件之⼀，刑法第⼀百六⼗⼋條規
定極明，所謂具結，係指依法有具結義務之⼈，履⾏其具結義務⽽⾔，若在法律上不得令其具結之⼈，⽽
誤命其具結者，即不發⽣具結之效⼒，被告某甲為某⼄之胞姪⼥，屬於五親等內之⾎親，其因某⼄之竊盜
案件被傳作證，依刑事訴訟法第⼀百六⼗七條第⼀項第⼀款及第⼀百七⼗三條第⼀項第四款之規定，係在
不得令其具結之列，檢察官偵查時，雖誤命其具結，依照前開說明，不能謂有具結之效⼒，亦即⽋缺刑法
第⼀百六⼗⼋條之構成要件。」

[4]

   刑事訴訟法第186條：「
I 證⼈應命具結。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令其具結：
⼀、未滿⼗六歲者。
⼆、因精神障礙，不解具結意義及效果者。
II 證⼈有第⼀百⼋⼗⼀條之情形者，應告以得拒絕證⾔。」

[5]

   刑事訴訟法第180條：「
I 證⼈有下列情形之⼀者，得拒絕證⾔：
⼀、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訴⼈之配偶、直系⾎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親、⼆親等內之姻親或家⻑、家屬者
。
⼆、與被告或⾃訴⼈訂有婚約者。
三、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訴⼈之法定代理⼈或現由或曾由被告或⾃訴⼈為其法定代理⼈者。
II 對於共同被告或⾃訴⼈中⼀⼈或數⼈有前項關係，⽽就僅關於他共同被告或他共同⾃訴⼈之事項為證⼈
者，不得拒絕證⾔。」

[6]

   刑事訴訟法第181條：「證⼈恐因陳述致⾃⼰或與其有前條第1項關係之⼈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
證⾔。」

[7]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刑事判決：「設若國家機關未踐⾏同法第186條第2項之告知義務，即
命其具結陳述，則必須以證⼈若據實陳述之內容，有使⾃⼰或與其有⼀定⾝分關係之⼈受刑事追訴或處罰
之危險者，其陳述虛偽，始不構成偽證罪；如證⼈據實陳述之內容，並不⽣⾃陷⼊罪之危險，其虛偽陳述
，係為脫免⾮屬⾃⼰或與其有⼀定⾝分關係之⼈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仍應受偽證罪相繩。」

[8]

   本段所提到的「拒絕作證的權利」通常是證⼈的權利，但依刑事訴訟法第197條：「鑑定，除本節有特別
規定外，準⽤前節關於⼈證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202條：「鑑定⼈應於鑑定前具結，其結⽂內應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
刑事訴訟法第211條：「本節之規定，於通譯準⽤之。」可知，鑑定⼈跟通譯也有機會⾏使這項權利。

[9]

   最⾼法院29年上字第2341號刑事判例：「依刑法第⼀百六⼗⼋條規定證⼈依法作證時，必須對於案情有
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始負偽證罪之責，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係指該事項之有無，
⾜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蓋證⼈就此種事項為虛偽之陳述，則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故以之為
偽證罪，⽽科以刑罰，苟其事項之有無，與裁判之結果無關，僅因其陳述之虛偽，⽽即對之科刑未免失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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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偽證，具結，證⼈，鑑定⼈，通譯

過酷，是以上開法條加此特別構成要件，以限定虛偽陳述之範圍，與其他⽴法例對於證⼈虛偽陳述之結果
不設何等區別者，其⽴法精神⾃有不同。」

   另外還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80條的規定，例如：滿16歲精神正常⾜以理解具結意義及效果，和被告
或⾃訴⼈之間不具有特殊⾝分等。如果符合這些條件的證⼈、鑑定⼈、通譯具結仍作偽證，就有可能構成
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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